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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合景文昌旅游度假项目位于文昌市昌洒镇月亮湾起步区，
建设单位为海南合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8年1月23日经第
49次市规委会审议通过《海南合景文昌旅游度假项目首期修建性详
细规划（修改）》，批准修规指标为：总用地面积356803.15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324149.07平方米，其中计容建筑面积267601.46平方米，
不计容建筑面积56547.61平方米，容积率0.75，建筑密度15.42%，
绿地率42.11%，建筑高度31层。根据《关于加强城市设计和建筑风
貌管理的通知》，建设单位再次提出修改《海南合景文昌旅游度假项
目首期修建性详细规划》，修改内容为①用地红线以取得土地使用
权证进行局部修改；②南部低层住宅区域和高层住宅区域的修改；
2019年10月15日经第58次市规委会审议通过，批准的修规方案
规划指标为：总用地面积为356124.36平方米（折合534.19亩），总
建筑面积323945.45平方米（其中计容建筑面积267088.72平方米，
不计容建筑面积56856.73平方米），容积率0.75，建筑密度15.86%，
绿地率42.01%。根据《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二条，为广泛
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项目修规
修改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9年10月26日至11月9日）；
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市政府网、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白金路2号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
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周文丽。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0月26日

“海南合景文昌旅游度假项目首期修
建 性 详 细 规 划 调 整 ”批 前 公 示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赖开英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东方国用

（八所）字第0730号]补档地籍调查事宜。该宗地位于东方市八所
镇园林西路南侧，土地面积为554.57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
地。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原《国有土地使用证》证载面积698平方
米，因市园林路（西段）工程项目建设需要，宗地面积被征收143.43

平方米，现实测面积554.57平方米，因实地现状有所变动，按现坐
标和尺寸来出图。该宗地四至为：东至吉进能，南至园林西路，西
至文育树、文厚俊，北至梁华珍。

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
通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送至我局调查确权岗，逾期未提出
异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出具宗地图。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0月25日

关于限期搬迁涉及海南省机动车
交易市场项目坟墓的函

陈啟文家族：经查，你家族在海南（澄迈）金马现代物流中心
海南省机动车交易市场项目周边（老城孟乐村白银地），有陈国选
坟墓一座。现要求你在收到此函件后，5个工作日内（2019年11
月1日前），到我委办理坟墓搬迁及补偿事宜。如限期未处理，将
视为自动放弃主张，我委将依法依规将坟墓迁至仙归园（公墓）。

联系人：王议 电话：18689932655
特此函达。

海南（澄迈）金马现代物流中心管理委员会
2019年10月26日

海金管函〔2019〕353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135号

海 南 景 录 沙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T30FC2G，法 定 代 表 人 ：李 树 林 ，身 份 证 号 ：
130821198607226630）：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涉
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
税一稽罚告〔2019〕1000065号）公告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全文如下：
对你公司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一条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你公司在没有实际发生经营业务的情况下，于2018年4月向上海

萍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沈阳金亚物资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共计50份，开具发票金额合计为4,967,735.00元，发票税额合计为
844,515.00元，价税合计5,812,250.00元,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
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

的发票；”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第

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虚开发票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虚开
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金额超过1万
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的规定,拟对你公司处予50万元罚款。

二、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
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
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因拟对你公司罚款在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你单位
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本局书面提出听
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5号；联系人：马女士；电话：
0898-66753017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10月26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136号

海 南 纳 瑞 医 疗 器 械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CMFG2F，法定代表人：何日春，居民身份证号：
460025198005063318）：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涉
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
税一稽罚告〔2019〕1000064号）公告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全文如下：
对你公司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一条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你公司存在逾期未申报、未履行纳税义务直接走逃和存在对上游

企业大宗交易未付款，对下游企业多收和少收货款的情况，上述行为
不符合正常企业的经营行为。

综上，判定你公司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向广州倍邦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和广州广蓓药业有限公司两家下游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 431 份，发票代码：4600163130，发票号码为 05339026 至
05339120、05470073 至 05470148、05470150 至 05470172、

04692212 至 04692336、04457580 至 04457602、03356198 至
03356222、04765955 至 04765994、01089413 至 01089415、
01089417至01089437，货物品名：人工膝关节（解剖型后稳定型股骨
假体）、端端吻合器、内镜用切割吻合器及一次性钉匣等，金额40,
071,201.93元，税额6,812,104.41元,价税合计46,883,306.34元。

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
二条规定。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规
定，拟对你公司处予500,000.00元罚款。

二、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
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
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因拟对你公司罚款在10,000.00元（含10,000.00元）以上，你
单位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本局书面提
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特此公告
办公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联系人：何女士、马女士；联系电话：

0898-66753017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10月26日

公示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已启

动征收，现场征收编号北官D297-1(101)。位于海口市琼山区
北官商品楼二栋1楼101房。经我部调查、核实，该编号房屋自
2003年4月24日起一直经营零售副食品生意等，但由于营业
额未达到税务起征点，故无法提供完整的相关完税凭证。我部
对该宗编号房屋认定为自改铺面，自改铺面面积为31㎡，经营
期限自2003年4月24日至2015年12月5日。现对上述基本
情况进行公示，如有异议，自本公示之日起7日内向我部提出，
逾期我部将依法进行征收。

联系人：吴先生 联系电话：18689936855
联系地址：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改指挥部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2019年10月26日

公示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已启

动征收，现场征收编号北官F124。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北官商
品楼宿舍。经我部调查、核实，该编号房屋自1998年10月2日
起一直经营零售副食品生意等，但由于营业额未达到税务起征
点，故无法提供完整的相关完税凭证。我部对该宗编号房屋认
定为自改铺面，自改铺面面积为33.36㎡，经营期限自1998年
10月2日至2015年12月5日。现对上述基本情况进行公示，
如有异议，自本公示之日起7日内向我部提出，逾期我部将依法
进行征收。

联系人：吴先生 联系电话：18689936855
联系地址：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改指挥部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2019年10月26日

公示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已启

动征收，现场征收编号道客F59、F60。位于海口市琼山区道客
村二里121号。经我部调查、核实，该编号房屋自1994年6月
起一直出租经营快餐店、早餐店、食品小商店等，直至2013年
出租合同期满后自己重新装修营业水缘阁饮食店，2014年3月
才办理营业执照。我部对该宗编号房屋认定为自改铺面，自改
铺面F59面积为114.57㎡，F60面积为99.59㎡。经营期限自
1994年6月至2015年12月5日。现对上述基本情况进行公
示，如有异议，自本公示之日起7日内向我部提出，逾期我部将
依法进行征收。

联系人：吴先生 联系电话：15808982930
联系地址：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改指挥部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2019年10月26日

公示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已启动

征收，现场征收编号道客F62。位于海口市琼山区道客村二里
111号。经我部调查、核实，该编号房屋自2009年使用房屋第一
层门面用于经营小商店、早餐店，期间没有办理营业执照，直至
2012年3月19日出租给海口领路人广告有限公司后才办理营
业执照，（经营范围：门面一部分经营为食品小卖店，一部分为广
告用品销售批发）。我部对该宗编号房屋认定为自改铺面，自改
铺面F62面积为63.15㎡。经营期限自2009年至2015年12月5
日。现对上述基本情况进行公示，如有异议，自本公示之日起7
日内向我部提出，逾期我部将依法进行征收。

联系人：吴先生 联系电话：15808982930
联系地址：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改指挥部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2019年10月26日

2019年度海南省检察机关
公开招聘聘用制书记员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海南省各级人民检察院2019年拟
公开招聘聘用制书记员144名（琼中县人民检察院同
时招聘司法雇员12名）。招考职位、招考名额、报考资
格条件等详见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网站（http://www.
hi.jcy.gov.cn/）公告，报考人员请登录海南省人民检
察院网站，进入“聘用制书记员网上报名管理系统”进
行网上报名。本次考试不收取报名费。报名时间：
2019年10月28日8:00至11月3日16:00。咨询电
话：（0898）65315293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和《海南省加快积压
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已将海南嘉均达物
业总公司持有的海口市国用（籍）字第J029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
359.3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确权给海南君和勘测设计有限公司，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和《不动产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的有关规定，现决定注销海口市国用（籍）字第J0296号国有土地
使用证项下359.3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0月25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0月24日12时-10月25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21

13

14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5

31

18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林晓婵）10月24日下午，
海口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近期菜
篮子保供稳价相关工作。海南日报记
者获悉，海口计划开展储备1500吨猪
肉工作，以应对市场猪肉供应及价格

问题。同时，海口还约谈各农贸市场、
生鲜超市等，号召稳定猪肉等“菜篮
子”价格。

为让更多市民购买到价格实惠、
质量放心的猪肉，海口菜篮子产业集
团、罗牛山集团不断加大政府储备冻

猪肉的投放力度。自8月28日起至
今，菜篮子产业集团已在旗下直营门
店投放政府储备冻猪肉量29吨以上。
目前菜篮子45家直营门店已于10月
8日起增加新一轮冻猪肉投放，品类更
加丰富，其中排骨24.97元/斤、龙骨
12.27元/斤、扇骨11.22元/斤、一级精
五花（白猪）13.81元/斤、特级精五花

14.19 元/斤、带皮小五花 10.40 元/
斤。为增强海口市猪肉保供能力，海
口计划开展储备1500吨猪肉工作。

10月25日起，海口市场监管部门、
商务及各区将对各农贸市场、便民疏
导点及生鲜超市进行约谈，号召大家
共同维护市场价格稳定，并提醒广大
市场摊主、商家不得因猪肉价格上涨

而对牛羊禽及水产品跟风涨价，要主动
维护市场，稳定猪肉价格及牛羊禽蛋
类水产类等其他“菜篮子”产品价格。

此外，海口市农业农村局将牵头
出台扶持生猪补栏、鼓励鸡、鸭、牛、
羊、水产等养殖，丰富市民选择。引进
龙头企业科学规划建设生猪养殖场，
保障海口生猪消费需求。

文昌法院公开宣判一起涉恶案件

犯罪集团成员云某朝
一审获刑1年10个月

本报文城10月25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云明
慧）10月25日，文昌法院对一起涉恶势力犯罪案件进行
公开宣判，以敲诈勒索罪、开设赌场罪，一审判处被告
人云某朝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1.8万元。

2017年以来，云某明（已判决）经常纠集刘某干（已
判决）、叶某勇（已判决）、云某朝等相对固定的人员，形
成以云某明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采取暴力、威胁等
手段，在文昌市冯坡地区实施多次违法犯罪活动。

法院审理认为，云某朝的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
罪、开设赌场罪，依法应数罪并罚。云某朝参与恶势
力犯罪集团犯罪活动，从重处罚。在恶势力犯罪集
团中，云某朝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处罚。
其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和同案
犯，是自首，可以从轻处罚。

法院根据庭审查明的犯罪事实、情节、性质与社
会危害程度，以开设赌场罪，依法对云某朝判处有期
徒刑1年4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以敲诈勒索罪，
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1.8万元。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邓
海宁）自9月21日起，海口市内所有
咪表泊车位停止收费，原划设的咪表
泊车位暂不撤销，允许车辆免费停
放。目前，这些停车位是如何管理的，
车主在使用过程中又遇到了些什么问
题……10月24日，海南日报记者带
着这些市民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走访，
并采访了海口市的相关部门。

当天下午，海南日报记者来到玉
河路原咪表泊车位路段，现场的咪表
已全部关闭，路口有一块由海口市交
警支队设立的公告牌，上面显示“原停
车位暂不撤销，允许车辆免费停放。”
在海甸四西路、义龙路等原咪表泊车
位路段的情况也都大致相同。

“方便多了，关键是还免费。”在义龙
路上班的海口市民蒋志明表示，因为跑

业务的原因，有时候自己一天要在公司
出出进进好几趟，义龙路比较窄，公司
附近没车位，咪表停车又贵，以前每次
只好来来回回地找停车的地方，特别误
事，咪表泊车位免费开放后好太多了。

“为方便市民停车，海口原有的咪
表泊车位现已全部纳入全市道路内停
车泊位，由海口市交警支队统一管理。”
海口市交警支队泊车管理科科长徐剑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海南道建停车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的海口市咪表泊车位经
营权在今年9月20日到期后，原有的咪

表泊车位已全部向市民免费开放。
据海口市交警支队统计，截至今

年9月20日，海口的咪表泊车位共计
901个，涉及20个路段，其中文明中
路、西沙路、高登东街、文庄路、建国
路、义龙西路等6个路段的咪表泊车
位均超过60个，有咪表泊车位的路段
还有解放东路、玉河路、华海路、金濂
路、桃李路、文华中路、文华东路、新城
路、大园路、文坛路、金花新路、五指山
路、海甸四西路、海甸三西路等。

“虽然咪表泊车位全部免费开放，

但市民停车时还是要留意周围的交通
标识，尤其是像西沙路、高登东街等一
些划设了停放时段的咪表泊车位。”徐
剑表示，目前所有咪表泊车位的管理
和以前一样，划设了停放时段的咪表
泊车位还是按之前的执行，但不再收
取停车费，所以市民在停车的时候千
万要注意按照现场的标识来规范停
车，以免被罚。

海南日报记者在走访过程中发现，
虽然原有的咪表泊车位免费开放获得了
不少市民点赞，但也有市民大吐苦水。

“免费是免费了，但有些车停下就
不走了，其他人想用也用不上。”家住
桃李路的海口市民李国斌表示，平时
因为工作原因回家比较晚，刚开始在
小区附近的咪表泊车位取消收费后自
己还停过几次，但后来长期停放的车
辆越来越多，只好又把车停到了远处。

“目前，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些市民
对于车辆长期占位停放等问题的反
映，海口市交警支队也在走访和拟定对
策，未来或许会通过设置限时停放时
段等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徐剑说。

海口统一管理原咪表泊车位
未来或设置限时停放时段，解决车辆长期占位问题

我省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
还款能力计算标准
11月1日起实施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范
杰科）海南日报记者10月25日从省住房公积金管
理局获悉，为进一步增强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公平
性，合理测算借款人家庭还款能力，支持中低收入家
庭购买住房刚需及改善住房条件，我省进一步优化
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款能力计算标准。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根据有关规定，将住房公
积金贷款还款能力计算标准补充优化。今后，共同借
款人未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可提供银行打印的工资对
账单、通过系统共享数据信息平台获取的申报个人所
得税收入额，或经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审核认可的个
人其他稳定收入的近6个月平均值，核定其月收入。

若借款人和共同借款人提供或获取的个人工资收
入属“实发工资”的，核定其月收入可增加住房公积金
月缴存额，即“实发工资”+“住房公积金月汇缴总额”。
优化后的计算标准将从11月1日起实施。

本报三亚10月25日电（记者徐慧
玲）随着网络外卖食品的普及，舌尖上
的安全该如何保障？10月25日，在三
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美团外卖联合
举办的“食在三亚 安在心间”网络订餐
食品安全培训暨食安封签投放仪式上，
双方达成共识，将在三亚推广使用“食
安封签”，为外卖食品加上“安全锁”。

据悉，“食安封签”采用一次性特
殊材料制作，商家在餐品打包时贴上，
如被撕毁，将留下永久性痕迹，不可复
原（见右图，本报记者 武威 摄）。消
费者可凭此确认自己的餐品是否配送
规范，从而杜绝人为或意外因素的食
品污染。如果发现封签出现损坏，消

费者可以拒绝收餐，并向外卖平台投
诉。活动现场，美团外卖为三亚本地
部分优质商户颁发“食安封签”。

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从食品安全的角度，“食安封
签”能有效避免配送过程中外部因素
对食品的污染。美团外卖三亚区域相
关负责人介绍，此次美团外卖将在三
亚市先期投放10万张“食安封签”，保
障本地消费者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下一步，三亚将与美团外卖开展深
度合作，探索合作共治机制，共同规范
网络市场经营秩序路径，推动网络餐
饮线上线下协同治理，有利于维护市场
秩序，助力网络外卖行业健康发展。

三亚推广网络订餐“食安封签”

取外卖先看封签 破损可拒收

海口将储备1500吨猪肉保市民消费需求
同时约谈各农贸市场生鲜超市，稳定“菜篮子”价格


